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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出席者：  

議程三  

謝淑芬女士  

梁肇恒先生  

 

 

何卓兒女士  

黃偉斌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圖書館高級館長 (九龍城區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九龍城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分區支援 ) 

 

香港警務處九龍城區助理警民關係主任  

香港警務處九龍城區社區聯絡主任  

*   *   * 

 

主席致歡迎辭  

1.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 (下文簡稱「社區文康會」)主席歡迎各

位委員及部門代表出席社區文康會第十四次會議。  

2.  主席提醒各位委員按《九龍城區議會常規》 (下文簡稱《區議會常

規》 )第 22 條的規定申報利益，若委員的物業業權、職業或投資等個人利

益與討論事項有關連，或有潛在利益衝突，委員應主動在會議上申報，  以

便他按《區議會常規》作出決定。  

3.  主席表示，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80(1)條，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

數為全體成員人數的一半，而議員必須佔出席會議的成員半數或以上。如

在會議開始時或在會議進行期間沒有足夠的法定人數，他須指示秘書召喚

缺席者出席。如在 15 分鐘後仍未有足夠的法定人數，他會宣布休會。他接

着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13 條的規定，批准每名與會者就同一議題參與討

論時最多發言三次，每次發言的時限為兩分鐘。他又提醒與會者關掉手提

電話，或將響鬧裝置改為震動提示，以免會議受到干擾。  

 

議程一  

通過第十三次會議記錄  

4.  主席宣布第十三次會議的會議記錄無須修訂，並獲委員會一致通過。 

 

議程二  

續議：關於善用啟德人車共融通道  推動共享單車與無處不旅遊發展  

(社區文康會文件第 1/2026 號 )  

5.  主席請委員參閱由土木工程拓展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4 號書面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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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委員表示，自上次會議後已聽取各部門就人車共融通道的長遠管理

及發展安排。建議各相關部門應就落實共享單車服務、推廣環保出行理念、

添置社群設施等加強協調，並就共融通道的長遠規劃進一步釐清各方權責，

從而在共融通道陸續開通後，為可能面對的發展與管理問題作好準備。   

7.  主席請各相關部門備悉委員的意見，適時跟進啟德人車共融通道的

相關事宜，並宣布是項議程結束。  

 

議程三  

推動「精準防騙」策略  加強公民教育、推廣防騙工具及深化跨界別協作  

(社區文康會文件第 6/2026 號 )  

8.  委員介紹文件。  

9.  主席請委員參閱香港警務處 (下文簡稱「警務處」)提交的席上文件

第 2 號書面回應。  

10.  委員有以下意見：  

(i)  建議警務處增撥資源持續優化「防騙視伏器」應用程式，包括

增加「一鍵舉報」或「一鍵攔截」的功能，簡化市民向警方舉

報可疑來電的步驟；   

(ii)  樂見警務處委任大學生擔任校園防騙大使，在校園內生宣傳

最新騙案手法及網上陷阱。建議警務處亦加強在中小學校宣

傳與推廣防騙資訊，並透過少年警訊帶動和提升學生及家人

的防騙意識；  

(iii)  建議警務處利用故事、舞台劇、話劇，以及使用人工智能開發

手機遊戲等多種方式，向不同年齡、背景與階層的市民推廣防

騙資訊，從而加強香港社會全體防範騙徒的意識與能力；以及  

(iv)  建議警務處加強與各個社交平台合作，攔截與封鎖騙徒的社

交平台帳戶，打擊騙徒的詐騙行為。  

11.  警務處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九龍城警區一向積極與地區持份者合作推廣防騙訊息，例如

聯同九龍城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九龍城區耆樂警訊，探訪區

內長者，送上實用福袋並派發防騙單張，將防騙資訊帶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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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隱蔽長者家中；  

(ii)  警方會持續更新「防騙視伏器」應用程式，讓市民在未來使用

時更簡單和便捷；   

(iii)  警民關係組一直與各大專與中小學校保持緊密合作，持續舉

辦講座及活動，包括安排少年警訊成員在街頭派發防騙資訊

單張，一方面向市民宣傳，另一方面亦透過活動加深學生對防

騙的資訊與知識的了解；   

(iv)  警方現時未有開發人工智能防騙手機遊戲，但將繼續透過提

子乖巧寶寶主題防騙宣傳車，在全港各區驚喜現身，讓市民透

過車上的互動遊戲「防騙暴走繽 Fun Run」和「精明防騙智叻

星」學習防騙知識；以及  

(v)  警方在接獲舉報後會向社交平台通報有關情況，並會要求平

台下架或刪除涉事的可疑帳號。  

12.  委員沒有其他提問，主席宣布是項議程結束。  

 

議程四  

建議善用九龍城區海濱發展機遇  推廣閱讀氛圍  提升市民閱讀習慣及興

趣  

(社區文康會文件第 7/2026 號 )  

13.  委員介紹文件。  

14.  主席請委員參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文簡稱「康文署」)提交的席

上文件第 1 號書面回應。  

15.  委員有以下意見：  

(i)  建議康文署加強推廣電子書，從而貼合年輕學生的閱讀習慣，

普及社會的閱讀風氣；以及  

(ii)  除提供「喜」動圖書館服務、設置自助圓書站外，建議康文署

在海濱位置張貼借閱電子書及有聲書的二維碼，讓海濱使用

者有更多選擇，除閱讀以外，亦可以享受聽書的樂趣。  

16.  康文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已推行「喜」動圖書館計劃，於全港各區和校園推廣閱讀



5 

 

文化，車內提供精選主題書籍，亦配備自助借還設備及平板電

腦，讓市民及學生在車內及車外享受愉悅的閱讀時光；  

(ii)  署方表示，現時圖書館提供多個電子書資料庫和有聲書資源，

供不同年齡層的讀者提供多元閱讀選擇，以不同形式滿足閱

讀的需求；  

(iii)  圖書館數碼館藏提供期間限定的本地｢快閃電子書｣服務，讓

市民無須登入圖書館帳戶，透過直接掃描二維碼，一按即可隨

時隨地於線上瀏覽各種書籍；以及  

(iv)  署方已備悉委員就九龍城區海濱設置便利閱讀設施的意見，

會積極探討進一步推廣閱讀的可行性。  

17.  委員沒有其他提問，主席宣布是項議程結束。  

 

議程五  

建議：九龍城區進一步發展盆景文化、教育與開發盆景經濟潛力  

(社區文康會文件第 8/2026 號 )  

18.  委員介紹文件。  

19.  主席請委員參閱康文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3 號書面回應。  

20.  康文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一直致力推行綠化香港運動，目的是透過一系列教育推

廣，在社區層面推廣綠色文化；  

(ii)  署方除在九龍寨城公園內的廣蔭庭擺放具高山、林木縮影結

構的傳統中國嶺南盆景供市民欣賞外，亦會在九龍城區內舉

辦社區種植日等活動，以提高市民對園藝綠化的興趣；  

(iii)  為鼓勵地區團體舉辦更多綠化環境的活動，例如盆景展覽或

綠化專題講座，署方設有「綠化香港活動資助計劃」，供有興

趣的團體申請；以及  

(iv)  署方備悉委員就智能灌溉及在康文署場地試行綠化商業活動

的意見。  

21.  委員沒有提問，主席宣布是項議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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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六  

2025/26 年度九龍城民政事務處社區參與活動半年度報告  (2025 年 11 月至

2026 年 3 月 ) 

(社區文康會文件第 9/2026 號 )  

22.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代表匯報文件。  

23.  委員沒有提問，主席宣布是項議程結束。  

 

議程七  

2026/27 年度九龍城民政事務處社區參與活動年度計劃  (2026 年 4 月至

2027 年 3 月 ) 

(社區文康會文件第 10/2026 號 )  

24.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代表匯報文件。  

25.  委員沒有提問，主席鼓勵委員積極參與及協助宣傳各項地區活動，

並宣布是項議程結束。  

 

議程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25/26 及 2026/27 年度地區文化藝術活動和文娛設施

使用情況匯報  

(社區文康會文件第 11/2026 號 )  

26.  康文署代表匯報文件。  

27.  委員沒有提問，主席宣布是項議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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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九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九龍城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推廣活動暨使用概況匯報  

(社區文康會文件第 12/2026 號 )  

28.  康文署代表匯報文件。  

29.  委員有以下意見：  

(i)  近日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在北京閉幕。會議

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

五年規劃綱要》（以下簡稱「《十五五規劃綱要》」），而香港特

區政府亦會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規劃」。建議康文署引入《十

五五規劃綱要》的相關書籍，以便市民更好地了解國家規劃，

並就「香港五年規劃」的全民諮詢作好準備；以及  

(ii)  《習近平關於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論述摘編》近日在全國

發行，行政長官最近亦出席了《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和《習

近平與大學生朋友們》第一、二卷繁體版新書發布會。建議康

文署圖書館添置此類書籍，讓香港市民透過閱讀相關書籍，深

刻理解習近平主席的政治思想。  

30.  康文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將持續豐富有關國家安全教育主體的館藏；以及  

(ii)  署方備悉委員添置上述有關書籍的意見，並將積極籌劃並搜

羅不同類型的書籍，供市民閱讀。  

 

議程十  

其他事項  

31.   委員沒有其他事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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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十一  

下次會議日期  

32.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日期為 2026 年 5 月 14 日下午 2 時 30 分，截止

提交文件日期為 2026 年 4 月 28 日。  

33.  主席在下午 3 時 14 分宣布會議結束。  

本會議記錄於 2026 年 5 月 14 日正式通過。  

 

 

 

 

 

                                 

             主席  

 

 

 

 

 

                               

             秘書  

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2026年 5月  


